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修正總說明 

依據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機關辦理考試應徵收行政規

費，並定期檢討。勞動部係辦理技術士技能檢定主管機關，依規費法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

準），為強化技能檢定同步產業需求，配合產業發展趨勢及技能檢定實務

推動情形，滾動檢討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並同步調整收費標準。茲

為因應「裝潢木工」職類乙級工具機使用模式演進及技能檢定實務推動，

並考量施作安全性，調降測試崗位數，另因應檢定試務工作需求，調整

試務人員之人數，並配合術科試題修正，爰修正本標準第六條附表，調

整收費標準。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修正對照表 

術科測試費用                                                                                       單位：新臺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職類代

號 

職類

名稱 

細項

件數 
甲級 乙級 丙級 單一級 

職類代

號 

職類

名稱 

細項

件數 
甲級 乙級 丙級 單一級  

17100 
裝潢

木工 
  3,590 1,570 

 

17100 
裝潢

木工 
  3,280 1,570 

 一、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

費標準係依規費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次

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

規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

管機關應考量下列情形，

定期檢討：一、辦理費用

或成本變動趨勢。二、消

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

三、其他影響因素。爰依

上開規定辦理技能檢定

術科測試收費標準檢討

事宜。 

二、 因應「裝潢木工」職類乙

級工具機使用模式演進，



並考量施作安全性，調降

測試崗位數，另因應檢定

前試務準備工作需求，調

整試務人員之人數，涉及

辦理費用及成本變動，爰

修正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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